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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难而上，突破“防不胜防”的治理困境
本报评论员 韩韫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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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治理难，往往缘
于很难找到确定且可持续的发
力点，或发力点过多过散，导致
治理进程缓慢、效果有限。只
要不抛弃、不放弃，只要治理工
作秉持“没有最拼，只有更拼”的
劲头和韧劲，问题的解决就会
“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儿研所的肤乐霜、北京中医医院的除湿丸、北京西
苑医院的复方酸枣仁膏……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
一些医院自制药名声大噪，广受追捧，并在网络平台上
催生了分工明确、数量庞大的代购大军。他们“潜伏”
在社交平台上，寻找有代购需求的消费者，再以超出官
方售价数倍的高价售卖，赚取暴利。有医生表示，未经
面诊便随意购买使用院内制剂，存在一定安全风险。

一些医院的自制药之所以备受追捧，源于这类药
品疗效好且价格实惠，加之只有到医院药房才能开到，
因而具有一定稀缺性。对医院来说，自制药能被患者
认可，是好事，可对患者来说，如果没有“近水楼台”的
条件，这种独家好药难免可望而不可即。从“一号难
求”到“一药难求”，从“号贩子”到“药贩子”，个中折射
出的都是优质医疗资源的配置问题。药品，显然不是
可以随意购买、服用的东西，也不是可以随意销售、牟
利的东西。对此，公众应多一些理性，监管部门也要多
一些作为。 李法明/图 韫超/文

一药难求？一药难求？

调侃高温灾害，
“隔岸观火”式“幽默”恕难认同

史洪举

据 8月 28日澎湃新闻网报道，日前，某公

司要求女性劳动者一旦怀孕即自动离职的免

责承诺书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本人

郑重承诺，在公司工作期间一旦怀孕，本人要

自动离职，并且放弃追究本单位任何经济补

偿和相关法律责任。”记者联系到发帖的女员

工，她肯定这封承诺书情况属实。

女性本应是社会和法律的双重保护对

象。然而近年来，一些企业基于各种原因，以

或明或暗的方式限制女职工怀孕或生育的现

象层出不穷。这种做法既有违尊重女性、保

护女性的社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也违反

了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理当纠正。

在国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成本的大背

景下，女性的生育权和生育意愿更应当受到

尊重和保护。生不生、何时生，不该受到干

涉更不应被企业左右。我国妇女权益保护

法明确规定，妇女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

殊保护，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

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

工，单方解除劳动。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也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用人单位不得对其解除合同实施经济性裁

员。可见，“怀孕即自动离职”明显与法律的

规定和要求相悖。

从法律上来说，“怀孕即自动离职”的承

诺其实没有任何效力。即便一些女职工迫于

生计压力而“自愿”签署了这样的承诺书，也

不会产生约束力，不必担心“被离职”后无法

向用人单位主张赔偿。因为根据劳动法、劳

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

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或者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内容无效，且由于

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合同内容无效的，用人

单位应承担赔偿责任。

时下，一些用人单位之所以敢侵犯员工

合法权益，一方面是认为有些劳动者并不懂

法，无力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另一方面是认为

大多数求职者、员工都敢怒不敢言，会为了生

计而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选择妥协。

有效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构建生育友

好型社会，劳动者要敢于向不合理要求说不，

勇于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劳动监察部门也应

强化执法监督，对辞退怀孕女职工等侵权行

为及时阻止、叫停。当然，相关地方和部门也

要考虑到女职工较多的用人单位所面临的现

实压力，探索更多诸如提供补贴、税收优惠、

购买岗位等举措，降低用人单位的经济负

担。实际上一些地方政府也正在致力于此。

“怀孕即自动离职”，相关发帖和新闻报

道均未提及相关企业的具体名称，企业如此

明目张胆违法可能不多见，但这种对女职工

生育问题的干涉、对其权益的侵犯，不能被轻

纵。对此，有关部门不能坐视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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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班”的门槛
不应是购买智能产品
何勇海

近日，“新华视点”记者随国务院第九

次大督查第一督查组在山西省调研发现，

当地多所学校以是否购买平板电脑为标

准划分“智慧班”和普通班。进入“智慧

班”，需一次性缴纳课程资源费、平板使用

费等数千元。不少家长虽然心有抵触，但

为了让孩子分个好班，只好硬着头皮掏腰

包。（见8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

如今，信息技术已深度嵌入社会生

活，教育领域采用电子设备也是大势所

趋。比如，“互联网+教育”模式，在疫情

期间提高了教育效能，实现了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可以简

单粗暴地以是否缴纳相关费用、购买相

关设备作为分班标准。

此前，有关部门为确保教育公平多

次叫停“快慢班”现象，此番“智慧班”某

种程度上可谓“快慢班”的变种，其实质

也是一种“区别对待”。

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财政拨款、社

会捐赠等多元方式为智慧教学筹措资

金，另一方面，应在资源集中利用、放大

效能方面做功课，比如，在一个教室中使

用公屏、连麦讲座，使用共同的教学 APP

等，都可以实现智慧教学。

让学生缴纳课程资源费、平板使用

费等，有违相关政策规定。2019 年教育

部等八部门在《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

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中明

确，作为教学、管理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

教育移动应用，不得向学生及家长收取

任何费用。

如果开设“智慧班”一定要有相应门

槛，也应以学习兴趣为标准、以自愿为原

则。虽然有学校表示是“以自愿为原

则”，但不少家长担心，缴费加入“智慧

班”，是否意味着进入了一个重点班或

“重点关照班”？学校会不会将优秀老师

和优质资源向这种班倾斜？如此，“智慧

班”也就成了一种不得不报的选择。

义务教育应是均衡教育，其公平性

不容随意侵害。各地教育部门要好好检

视、清理，进一步加强对教育收费特别是

第三方服务收费的管理监督，建立健全

公示制度，完善督办查办机制、责任追究

机制，加强对地方的督促检查，以防范

“智慧教育”并非教育的“智慧”，而是敛

财的“智慧”。

据媒体报道，近日多地发生溺水事故，其

中身亡者大部分是孩子。暑期防范孩子溺

水，这一老问题年年讲，但悲剧年年发生。如

何破解这类“防不胜防”的治理难题，值得各

方关注。

不久前人民网发布的《2022 中国青少年

防溺水大数据报告》显示，我国每年约 5.9 万

人死于溺水，其中未成年人占 95%以上。而

每年暑期则是青少年溺水的高发、频发期，溺

水已成为暑期学生安全的头号杀手。

每逢暑期，各地教育部门、学校都会一

次次提醒学生及家长增强防溺水意识，认

真部署防溺水工作，但一桩桩意外将孩子

如花的生命无情吞噬，给家庭及社会带来

莫大的伤痛。

一方面，青少年溺亡事件多发于农村地

区或城乡接合部的野外开放水域，这加大了

管理和巡视的难度，而暑期农村留守儿童往

往存在看护盲区。加之乡村孩子娱乐项目有

限，缺乏有吸引力的替代性娱乐活动，青少年

往往在好奇、逆反等心理作用下擅自涉水；另

一方面，青少年溺水事件相关责任人的分散

性、模糊性等特点，使得治理举措往往如同

“一拳打到棉花上”，毕竟实际操作中难以确

定具体的惩戒对象，对潜在受害群体也缺乏

有效的强制性约束和保护手段。这一群体能

否真正从既往事故中“吃他人堑、长自己智”，

不确定因素较多。

预防青少年溺水，是类似“防不胜防”、久

治难愈的社会治理困境的一个缩影。比如，

电子屏幕后一个个戴着面具的“键盘侠”，将

网络暴力推向极致，网暴主体和行为的隐蔽

性、不确定性增加了防范治理的难度；前些年

被舆论诟病的行人集体闯红灯现象，曾令很

多地方的交警部门大伤脑筋；一些游客在景

区乱涂乱刻等不文明现象屡禁不绝；高空抛

物成为悬在一些地方行人头顶的“定时炸

弹”；还有，一些城市的垃圾分类在执行中被

打折扣，等等。

相关问题的治理难，大多缘于很难找到

确定且可持续的发力点，或发力点过多过散，

导致治理进程缓慢、效果有限。以预防青少

年溺水为例，从学校到家庭、社会，其实都是

预防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主体，这也决定了相

关的宣教和警示工作覆盖面需要更广，需要

耗费更多的资源和精力。

从 实 践 中 看 ，治 理 类 似 问 题“ 没 有 最

拼，只有更拼”，相关治理举措的创新及技

术的加持也让公众看到了希望。这个暑期

一些地方开展“VR+实践”防溺水教育，让

孩子们在身临其境的模拟体验中学习自救

和救他的技巧；一些地方组建阻泳志愿服

务队，利用人脸识别等科技手段上线防溺

水预警系统，对涉水学生进行实时警示、驱

离；一些偏远地区的乡村教师和爱心人士

自愿出资搭建泳池，手把手教孩子们游泳

和防溺水技能。

从一些网络平台上线一键防网暴、一

键取证等功能，到一些地方利用技术手段

即时捕捉闯红灯行人肖像并适当曝光，从

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制度到高空抛物入

刑，事实证明，功不唐捐，只要不抛弃、不放

弃，只要治理工作秉持“没有最拼，只有更

拼”的劲头和韧劲，问题的解决就会“进一

寸有一寸的欢喜”。

与此同时，尽最大可能动员全社会参与

到类似“防不胜防”问题的治理中来，形成更

强大的舆论传播力量，让更多人意识到、牢记

住珍爱生命的常识与理念，以及个人在公共

场合应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等，这些都有助

于逐步推动问题的解决。

往大里说，创新社会治理的思路和手段，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

中之义。千头万绪、困难重重之下，对“防不

胜防”难题的破解，我们只能迎难而上，也必

须迎难而上。

◇网点“瘦身”服务不能“缩水”

在金融科技和数字化浪潮下，银行业正加速转型，不少人

都发现近年来身边的银行网点变少了。

《经济日报》评论说，一些老年人因为不会使用手机客户端，

只能去柜台办理业务。减少网点需要考虑这部分老年人的金融

服务需求。要加强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线上业务指导，充分

做好线下业务的对接工作，避免出现服务的空白区和真空区。

提升银行的服务能力需要切实的行动。银行不能仅考虑如何降

成本，更需要提升服务，尽快适应行业变化，重塑组织架构，在网

点减少的情况下，千方百计为老百姓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围捕“怪鱼”值不值，还得算生态账

近日，网络直播围捕“湖中怪鱼”引发围观。河南汝州中央

公园将湖水排干后，终于捉到了“怪鱼”——外来物种鳄雀鳝。

《浙江日报》评论说，外来入侵物种一旦定殖，严重影响入侵

地生态环境。事后治理，不如源头管控。许多外来入侵物种的

来源渠道是人为放生。希望有关部门想办法揪出始作俑者，严

加惩戒，一则体现法律的刚性，让投放者承担应有的责任；二则

最大程度地利用公众注意力，放大生态保护宣传的效果。也希

望饲养爱好者都懂法守法，不要再让全社会为自己的爱好埋单。

◇网红路牌不能一拆了之 秩序与审美可以并存

近来，多地出现浪漫风“网红路牌”，吸引着许多年轻人前

来打卡。然而，近日已有不少“网红路牌”涉嫌违规而被拆除。

《湖南日报》评论说，“网红路牌”对城市治理带来的困扰需

要解决，然而网红路牌的审美价值、情感价值也不能被忽视。这

些“网红路牌”清爽的蓝白配色，加上浪漫的文案，形成了独特的

艺术效果。诚然，城市正常运行要遵循基本的规则与尺度。但

“网红路牌”也是城市活力的体现。如果“一刀切”将这些“网红

路牌”拆除干净，不免显得有些冷漠。更高明的治理应兼顾审美

与秩序，相关部门不妨因势利导，加强规范和管理。只要经过改

造，不妨乐见这股“浪漫风”继续刮下去。 （弓长整理）

胡建兵

据 8 月 24 日中国文物网消息，山西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全省考

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考古资源是稀缺

的科研、成果、发展资源，要开展区域文物保

护评估，重点推动国有建设用地“先考古后

出让”。

长期以来，大型基本建设工程的用地考

古都是在拿地后、开工前，由建设单位依法申

报。随着城市建设高速发展，一些地方在开

发区建设和土地使用权出让过程中出现了拆

毁古建筑、毁坏古文化遗址、损坏文物保护区

环境风貌等现象。个别项目为缩短工期逃避

考古，导致地下文物损毁；有的项目在考古调

查勘探中发现地下遗存，不得不搁置等待考

古发掘结束；还有的项目因发现重要文物需

原址保护而不得不退地。

文物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消除文

物保护与开发建设的矛盾，实现二者“双赢”，

需要将考古工作前置化。一直以来，在土地

使用权出让过程中遇到文物保护问题，依据

的往往是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发布的已经实施

了二三十年的“老通知”——“在地下文物遗

存的地方进行工程建设，必须先期进行考古

调查勘探和发掘，建设部门或单位对此要提

前做出经费预算，在建设过程中发现文物遗

迹的，要立即保护好现场，并及时通知文物考

古部门处理”……可以说，除了明知有“地下

文物遗存”必须先考古外，其他的情况基本都

是发现文物后立刻停工、保护为先。而这常

常让有关企业陷入被动甚至给其造成经济损

失。同时，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个别企业选择

隐瞒发现文物、损坏文物等情况。

去年 3 月，国家自然资源部、国家文物

局联合发文，提出健全“先考古，后出让”的

政策机制，不少地方纷纷跟进落实。这不仅

是文物保护的硬性要求，也是优化营商环境

的重要举措。当下，许多地方创新“拿地即

开工”审批模式，初衷就是让项目早开工、早

投建，减少投资者的时间和资金占用成本。

“先考古后出让”可以把准备出让的土地提

前进行考古，完成后再列入可出让的土地规

划中，进而实现基本建设用地“净地”出让、

拿地即开工。

除了山西出台的举措，山东济南、江苏

南京等地，也都推出了类似“先考古后出让”

的建设用地出让模式，对考古前置、考古程

序、责任落实、现场管理、工作保障等进行了

明确。当然，要想使“先考古后用地”落地

见效，还须建立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确保

相关职能部门切实履行地下文物保护工作

责任。

地下文物由于其埋藏的复杂性等因素，

发现难度较大，但其是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

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

源。把地下文物保护好，是全社会的责任。

把文物保护工作由“被动跟进”变为“提前主

动完成”、由“不可知”变为“早规划”，实现文

物保护和城市发展协调共赢，各地应拿出更

多地方样本，互相交流、互相借鉴。

“先考古后出让”促进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双赢“先考古后出让”促进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双赢

“怀孕即自动离职”，企业违法还能再明目张胆些吗？

建设无障碍城市的脚步可以再快些

龚先生

近日，四川、重庆等地持续高
温，干旱、山火等灾情不断。而有
的网络平台出现一些“隔岸观火”
式“幽默”，在特殊的灾情背景下这
些调侃引发不少网友的不适。

诸如自然灾害等严肃议题被
娱乐化、调侃化，是个危险的信

号。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让一些人在公共议题中丧失共情
的能力和思辨的能力。

面对灾害，“隔岸观火”的幽默并不好笑。太高的要求
不提，最基本的，我们应当对受灾民众保持起码的尊重和
同理心，若不能与他们站在一起、为救灾出把力，至少别说
风凉话。

网友跟帖——
@栗子：不消费痛苦是网络

道德底线。

@可乐：灾害不应也不能成

为一些人博眼球的题材。

茅晓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残联近日印发的“创建全国无障

碍建设示范城市（县）管理办法”要求，申报创建全国无障碍建

设示范城市（县）的地方，对照《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

（县）考评标准》，提出创建目标、制定创建工作方案，编制无障

碍环境建设发展规划，制定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在创

建周期内能够达到相应要求。（见 8月 29日《人民政协报》）

说到无障碍城市，人们能想到的往往是铺设盲道砖，在交

通站点、商业区等公共场所配建无障碍电梯、坡道等。实际

上，除了出行方面，无障碍城市的建设还涉及无障碍居住、信

息无障碍等。

有人认为，“无障碍”仅是与残疾人有关的一项工作，其

实，我国目前有 3亿多人需要无障碍设施，其中包括 8500万残

障人和 2 亿多老龄人。这也意味着，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

深，无障碍设施建设将成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甚至与每

个人都关系甚密。

建设无障碍城市，须制度先行。目前，我国无障碍城市建

设仍处于硬件设施改造阶段，一些场所由于建造时没有同步

建设无障碍设施，之后不得不反复改造，增加了不小的成本。

上述相关管理办法和考核标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推动

城市建立起完善、高效的无障碍环境建设运行系统，形成从设

计、施工、验收、评估、管理、服务到反馈的有效运行机制，进而

减少后续不必要的改造和“翻烧饼”。

真正的无障碍，不仅仅是设施上的，还有观念上的。各地

要引导民众形成共识——无论是作为物质和信息环境，还是

作为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无障碍”都不是仅提供给残

障人士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年老的时候。建设好无障碍城市，

要明确无障碍建设管理的责任主体，使政策落到实处；要依法

依规建立起专业的评审、认证、监督、验收等机制，从源头上保

证无障碍建设系统完整、高质。

无障碍城市建设需要规范、需要指引，这也是一项体现社

会文明程度、让更多人拥有幸福生活的民生工程。期待无障

碍城市建设的脚步可以快些，再快些！


